
  — 1 —

 

济宁市 化工产业安全生产
转型升级专项行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 

济化安转办〔2018〕7 号 

 
 

关于做好济宁市化工投资项目管理 

有关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化工专项行动办，市直有关部门： 

为推进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，进一步规范化工投资项

目管理，提高服务效能，按照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

山东省化工投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》（鲁政办字〔2017〕

215 号）、《关于做好“两重点一重大”化工项目联审工作的通

知》（鲁化安转办〔2018〕11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对做

好化工投资项目管理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项目管理总体要求 

(一)严把行业准入，严格项目审批。 

1、项目适用范围：属于国家统计局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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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（GB/T4754—2017）中制造业 25大类石油、煤炭及其他燃料

加工业（其中 2524 煤制品制造、2530 核燃料加工、2542 生物质

致密成型燃料加工除外）、26大类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（其

中2671 炸药及火工产品制造除外）、291中类橡胶制品业。 

2、项目必须属于产业政策鼓励类或允许类，严控限制类项

目（搬迁入园项目除外），严禁投资淘汰类项目；严格限制新建

剧毒化学品项目。 

3、原则上不再核准、备案固定资产投资额低于 3 亿元（不

含土地费用）的新建、扩建危化品项目，以下项目除外： 

（1）产品填补国内空白或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创

新成果转化项目； 

（2）搬迁入园项目； 

（3）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印发<增强制造业核心竞

争力三年行动计划（2018-2020 年）>重点领域关键技术产业化

实施方案的通知》(发改办产业〔2017〕2063 号)“新材料关键

技术产业化实施方案”中鼓励发展的化工新材料项目； 

（4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主导产品替代进口且市场占有率

国内前三，固定资产投资额 2000 万元以上（不含土地费用）的

项目（仅限 2017 年 6 月 27 日前正常生产的化工企业）。 

4、除列入国家石油和化工产业规划布局方案、国家“十三

五”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规划、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项目、

省高端石化产业发展规划、省高端化工产业发展规划等省重点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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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以及大型冶金项目现场制气、冶炼尾气制硫酸(硫磺)、废弃

物生产有机肥、溴素等不适合入园项目外，严格控制在省政府公

布的化工园区、专业化工园区和化工重点监控点之外实施新建、

扩建化工项目。 

5、危化品储存、经营、运输类投资项目由市级及以上主管

部门按原程序办理。 

（二）化工园区认定前，严格控制新建、扩建化工项目。 

省重点项目由省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升级专项行动领导

小组办公室(以下简称省化工专项行动办)牵头，组织省有关部门

联合审查同意后，按权限由相应核准备案机关办理；其它新建、

改建、扩建项目暂停核准或备案，已完成相关手续尚未开工的暂

缓开工建设。 

不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和安全隐患整治、环保综合治理

项目，按权限由相应核准备案机关办理。 

（三）化工园区认定后，对化工项目实施分类管理。 

1、省重点项目、不新增产能的技术改造项目、安全隐患整

治项目、环保综合治理项目、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按权限由相应

核准备案机关办理。 

2、涉及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、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学品

和重大危险源(以下简称“两重点一重大”)的非省重点项目，由

省化工专项行动办牵头，组织省有关部门联合审查后，按权限由

相应核准备案机关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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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“进区入园”搬迁、创新成果转化和非“两重点一重大”

等危化品项目，由市化工专项行动办牵头，组织市有关部门联合

审查同意后，按权限由相应核准备案机关办理。 

4、非危化品化工项目，按权限由相应核准备案机关办理。 

二、部门职责 

所有化工类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的核准或备案权限，上收

至市级投资主管部门。 

（一）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化工生产类技术改造项目的

核准、备案；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除化工生产类技术改造以外的

其他所有化工投资类项目的核准、备案，国家、省另有规定的从

其规定。 

（二）市安监部门负责确认项目是否属于危化品项目，是否

涉及“两重点一重大”，是否属于安全隐患整治类项目，并出具

书面意见。 

（三）市环保部门负责确认项目是否属于环保综合治理类项

目、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，并出具书面意见。 

（四）参与市级联合审查部门包括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经济

和信息化委、市公安局、市国土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

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环保局、市安监局、市城乡规划局、

市生化办。 

三、办理程序 

（一）生产类技术改造项目由建设单位向县（市、区）经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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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信息化部门提出申请，其他类项目由建设单位向县（市、区）

发展改革部门提出申请。中央、省和市属企业项目直接向市级有

关投资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 

（二）经县（市、区）核准、备案机关确认，无需联审的项

目，按原程序办理；需提交化工专项行动办联审的，由项目核准、

备案机关将项目申报材料提交县（市、区）化工专项行动办进行

联审。 

（三）县（市、区）化工专项行动办收到项目申请材料后，

组织相关职能部门确定化工项目所属类型，对项目真实性、布局

合规性、投资额度符合性、申报材料完备性等方面进行初审，必

要时进行实地考察。不符合要求的，书面告知项目核准、备案机

关；符合要求的，出具初审意见，连同项目申报材料报市化工专

项行动办。 

（四）市化工专项行动办收到完备的申报材料后，于 5 个工

作日内将申报材料分送至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（根据具体项目涉

及的内容确定），有关部门、单位认为材料不完备的直接联系企

业补充完善，在收齐材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向市化工专项行动办反

馈意见（加盖单位印章）。市化工专项行动办收齐各部门意见后，

于 5 个工作日内出具联审意见反馈各县（市、区）化工专项行动

办，并抄送市直各有关部门，作为相应核准备案机关办理核准或

备案的依据。 

（五）需省化工专项行动办联审的项目，出具转报意见报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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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工专项行动办联审。 

（六）核准、备案机关在收到联审意见后，对经联审不同意

建设的项目，核准、备案机关不得给予办理核准、备案手续。对

经联审同意建设的项目，核准、备案机关依据各自审批管理规定

审查，符合相关规定的给予办理；不符合相关规定的不予办理，

并书面告知项目申请单位不予办理的理由。 

四、联审项目申报材料 

需要提交省、市化工专项行动办联审的项目，应提供以下材料： 

（一）县（市、区）化工专项行动办上报文件。 

（二）项目申请报告。具体内容包括： 

1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； 

2、项目建设内容及建设必要性分析； 

3、产品技术水平分析和技术来源； 

4、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； 

5、资源利用和能耗利用分析； 

6、生态环境影响分析； 

7、水资源论证分析； 

8、经济和社会效益分析； 

9、项目采用国产设备和引进设备清单； 

10、项目建设单位对材料真实性的承诺书。 

（三）化工园区和专业化工园区内建设的项目，所在园区管

理部门出具的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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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项目规划符合性说明，包括：项目具体位置、四至范

围和占地规模，是否符合经批准的城镇总体规划和有关技术规

定，以及化工项目范围与城镇总体规划关系图纸。 

（五）国土资源部门出具的四至范围等拟用地分析材料（市

级联审项目由县市区国土资源部门出具，省级联审项目由市国土

资源部门出具）；项目建设单位提供的矢量坐标。 

（六）创新成果转化项目需提供成果鉴定材料（需由国家级

行业协会组织国内该行业至少 3 名知名专家参加，并出具其产品

填补国内空白或工艺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的专家意见）。 

（七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、主导产品替代进口且市场占有率

国内前三的项目需提供证明材料（自主知识产权指企业拥有应用

于主导产品的发明专利；主导产品替代进口需要提供海关出具的

相关证明材料；市场占有率国内前三需由国家级行业协会组织国

内该行业至少 3 名知名专家出具鉴定材料）。 

（八）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联审部门、单位要求应提交的其

他材料。 

项目单位将以上材料及其电子版（PDF 格式）一同报送。 

 

济宁市化工产业安全生产转型 

升级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4 日 


